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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连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志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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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82,776,834.02 138,357,868.37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607,925.68 -49,603,323.25 1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092,096.15 -54,716,593.21 1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928,362.18 -70,926,591.15 -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4.05% 16.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53,624,814.48 2,606,848,894.65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0,994,785.97 1,313,877,222.36 -3.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55,002.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021.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4,853.61  

合计 3,484,170.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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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15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8% 164,284,000 164,164,000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71% 67,329,600 67,329,600   

沈阳福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 19,500,000 19,500,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17,680,000 17,680,000   

中国农业银行－

益民创新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1% 4,461,530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08% 4,338,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长城安心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4% 3,800,508 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92% 3,715,000 0   

中天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2,441,000 0   

刘雅萍 境内自然人 0.48% 1,932,92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益民创新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61,530 人民币普通股 4,461,530 

许磊 4,3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8,000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00,508 人民币普通股 3,800,508 

许喆 3,7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5,000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4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000 

刘雅萍 1,932,92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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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刘炽 699,669 人民币普通股 699,669 

陈立君 6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200 

王平海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一致

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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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承诺：自公

2012 年 07 月 17

日 

承诺到期日：

2015 年 7 月 16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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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

东）、康宝华（公

司实际控制人） 

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康宝华

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沈阳远大

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在公

司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远大

铝业集团股权

不超过其所持

有股权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自公司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远大

铝业集团股权；

并及时向公司

申报持有远大

铝业集团股权

的变动情况。 

日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2 年 07 月 17

日 

承诺到期日：

2015 年 7 月 16

日 

严格履行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

东）、康宝华（公

司实际控制人） 

1、沈阳远大铝

业集团有限公

司、康宝华将不

会，并促使其控

股企业不会：

（1）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形

2012 年 07 月 17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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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但不限

于投资、并购、

联营、合资)直

接或间接从事

任何与博林特

电梯或其控股

企业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但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或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附属企业、参股

企业出于投资

目的而购买、持

有与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

于国际认可的

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上市公司

不超过 10%以

上的权益；或因

第三方的债权

债务重组原因

使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或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附属企业、

参股企业持有

与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第三方

不超过 10%以

上的权益的情

形除外。（2）在

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支持

博林特电梯或

其控股企业以

外的他人从事

与博林特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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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控股企业

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者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3）

以其它方式介

入(不论直接或

间接)任何与博

林特电梯或其

控股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者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沈阳远

大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康宝华

分别进一步承

诺：（1）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授予博林特电

梯或其控股企

业优先受让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或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控股企业潜在

或有可能与主

营业务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和

资产的权利。博

林特电梯或其

控股企业在收

到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发出

的优先受让通

知后应在 30 日

内向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做

出书面答复。优

先受让通知应

附上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或

远大铝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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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宝华控股企

业拟向第三方

转让、出售、出

租、许可使用或

以其他方式转

让或允许使用

的条件及博林

特电梯或其控

股企业作出投

资判断所需要

的相关合理资

料。如博林特电

梯或其控股企

业拒绝收购或

者在规定时间

内未就优先受

让通知发表意

见，则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可

以按照优先受

让通知所载的

条件向第三方

出让或出售该

等竞争业务和

资产；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承

诺尽最大努力

促使其参股企

业依照本条规

定向博林特电

梯或其控股企

业提供优先受

让权。（2）在本

协议有效期内，

如果有第三方

向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或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控股企业

提供任何与博

林特电梯或其

控股企业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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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竞争的新

业务机会，远大

铝业集团、康宝

华应及时书面

通知博林特电

梯，并尽力促使

该业务机会按

合理和公平的

条款和条件首

先提供给博林

特电梯或其控

股企业。博林特

电梯或其控股

企业在收到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发出的优

先交易通知后

应在 30 日内向

远大铝业集团、

康宝华做出书

面答复。如果博

林特电梯或其

控股企业决定

不从事有关的

新业务，或者在

规定时间内未

就优先交易通

知发表意见，则

远大铝业集团、

康宝华可依据

本协议自行或

以其控股企业

及参股企业作

为洽谈主体与

第三方进行新

业务的洽谈。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承诺尽最

大努力促使其

参股企业按照

本条的规定向

博林特电梯或

其控股企业提

供优先交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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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诺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及其控制的其

他任何企业与

博林特电梯及

其控制企业的

主营业务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承诺

将不会在中国

境内外：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任何与

博林特电梯及

博林特电梯控

股企业主营业

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关系的

业务或活动；以

任何形式支持

与博林特电梯

及博林特电梯

控股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者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以其他

方式介入(不论

直接或间接)任

何与博林特电

梯及博林特电

梯控股企业的

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者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同意

承担并赔偿因

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博林特电

梯及博林特电

梯控股企业造

成的一切损失。 

沈阳远大铝业 如因沈阳博林 2012 年 07 月 17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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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

东）、康宝华（公

司实际控制人） 

特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鞍山分

公司涉及使用

土地及在土地

上建设建筑物

等行为受到相

关部门的处罚，

博林特电梯在

收到相关部门

下发的处罚决

定书后 5 日内，

远大铝业集团

及康宝华承诺

无条件向博林

特电梯支付相

关费用。 

日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

东）、康宝华（公

司实际控制人） 

承诺如因沈阳

博林特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所在地

社保主管部门、

住房公积金主

管部门要求公

司对以前年度

员工的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

金进行补缴，远

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按相

关主管部门核

定的金额无条

件代为补缴；如

博林特电梯及

子公司遭受任

何处罚或其他

经济损失的，远

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无条

件代为承担。 

2012 年 07 月 17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沈阳博林特电

梯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未来三年

股利分配规划，

公司发行上市

当年及其后两

个会计年度每

2012 年 07 月 17

日 

承诺到期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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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公司

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二十。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在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并

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不进行内

幕交易、敏感期

买卖股份、短线

交易，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

不超计划增持。 

2013 年 09 月 27

日 

承诺期限：自首

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 至 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645.58 至 6,672.05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132.3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销售订单和合同执行情况比同期均平稳增长，

因此预计利润会有所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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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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